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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营养强化剂卫生管理办法

（员怨愿远年员员月员源日卫生部发布）

第一条摇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（试行）》第八条
“食品不得加入药物。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以及作为调

料或者食品强化剂加入的除外”的规定，为加强对食品营养强化

剂的卫生管理，防止食品污染，保证食品卫生质量，保证人民身体

健康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摇食品营养强化剂是指为增强营养成份而加入食品中
的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属于天然营养素范围的食品添加剂。

第三条摇生产食品营养强化剂的工厂，须经省、市、自治区的
产品主管部门、卫生部门及有关部门批准。按规定的质量标准进

行生产，并逐批检验，合格后方许出厂。商业部门加强验收，食品

卫生监督机构加强监督检查。未经批准的单位，不得生产食品营

养强化剂，必需氨基酸不能以小包装形式出售。

第四条摇食品加工，经管部门使用食品营养强化剂，必须符合
《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》中规定的品种、范围和使用剂

量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违反者应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

生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
第五条摇使用食品营养强化剂的工艺要合理，不得影响强化
剂的性质。成品在保存期内，其含量应不低于使用卫生标准中所

规定的使用量。

第六条摇凡经营养强化的食品在包装上必须写明：“营养强
化食品”字样，并标明生产厂名、生产日期、强化品种、强化剂量、

使用对象、食用方法、食用量和保存期限，不得夸大宣传。

第七条摇生产和使用新的食品营养强化剂时，应由生产和使
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提出生产工艺、理化性质、质量标准、毒性试

验结果、营养学评价、使用效果，食品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等有关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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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省、市、自治区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提出意见，报经归口单位

———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审理后，报卫生部审核批准。主

管部门制定强化剂质量标准，共有卫生学意义的指标需经卫生部

同意。没有食用级质量标准的品种可暂以药典标准为依据。

第八条摇婴儿食品的强化，按卫生部颁布的或许可的婴儿食
品营养及卫生标准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摇从国外进口的食品营养强化剂或使用食品营养强化
剂的食品，必须符合本办法和进口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。

第十条摇出口食品营养强化剂和经食品强化剂强化的食品，
可根据双方鉴定的合同要求，安排生产。转内销不符合本标准者，

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会同当地有关部门研究处理。

第十一条摇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有权向生产、销售等有关单位
无偿抽取检验所需的食品营养强化剂或使用食品营养强化剂的食

品，并给予正式收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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